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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要素与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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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改革（简称医改）的推进，中国医疗保险（简称医

保）逐步实现了全覆盖、全统筹，开始进入了全民医保时代，医

保资金收入日益成为医疗机构主要经费来源，也成为财政对医

疗机构财政补偿的主要方式之一。由此，如何约束住医疗机构

的不合理开支，使百姓的“救命钱”发挥最大效益，使医保制度

保持可持续性，便成了进入全民医保时代后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当前，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被认为是约束医疗机构、破除“以

药补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１］。那么，如何认识这一改革在全

民医保时代的重要地位？在医保支付方式的设计和改革中应

注重哪些关键要素？本文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

１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

１．１　医保支付方式　医保支付方式主要是指医疗费用按何种

单位进行计量和支付。这些计量单位一般包括按服务项目、病

种（ＤＲＧｓ）、住院人次、患者人头等。医疗费用是价格与数量之

积，费用总是和具体的计量单位联系起来的。由于不同计量单

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所以不同的医保支付方式设

计将带来不同的风险分担效果和行为激励，进而带来不同的费

用结果［２］。

１．２　现行医疗服务的付费支付方式　现行按医疗服务的项目

付费是最为传统的支付方式。在这种支付方式下，医疗服务供

方不承担任何费用风险，完全由支付方来承担，医疗服务供方

有动力多开药、开贵药、做不必要检查，以增加服务项目获得收

费的增长［３］。当医保支出占比较低、个人承担主要医疗费用支

出的情况下，患者个人有控制开支的内在激励，这客观上能对

医疗费用的上涨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当医保开支占比日益扩

大的情况下，患者个人控制医疗费用的激励大大弱化，甚至存

在与医疗服务供方合谋骗保的可能性，这必将导致医疗费用快

速增长，医保资金迅速枯竭。因此，传统的单纯按项目付费的

支付方式，已不适用于全民医保时代的费用支付，必须改革。

１．３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目的　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就是希望

通过改变价格的支付单位，扭转医院和医生的错误激励，从以

往过度诊疗的扭曲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这一改革的实质是

通过需方改革倒逼供方改革，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惟其

如此，医保制度才可持续。

２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关键要素

２．１　风险的分担　在医疗服务交易中，医疗费用数额的大小

在事前往往是不确定的，这中间既有不可控的医疗风险带来的

耗费，也有医疗服务方因谋利动机而可能产生的费用。通过支

付方式改革，应该使医疗费用风险在患者或支付方和医院之间

得到合理分担，使医院在获得正常经济补偿的同时，有激励主

动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的上升。从最小的计量单位“服务项

目”，到最大的计量单位“患者人头”，支付方式的计量单位越

小，支付方监控数量变化的任务便越艰巨，医疗服务方承担的

风险越小。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下，医疗服务方不承

担服务项目增减变化带来的费用风险，完全没有控制医疗费用

的积极性。反之，在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下，所有医疗费用

风险全部都由医疗服务方来承担，有激励主动控制医疗费

用［４］。当一个医疗机构具有很大规模、能聚集数量足够多的患

者的情况下，人群的疾病谱及其费用的分布情况在大数定理的

作用下是非常稳定的，此时按人头付费就是较好的方式。然而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或者面对过多不确定性很强的疑难重症

病例，而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将使医院承担过大风险，导致

其经营难以为继。可见，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应寻求依赖某一

种单独的支付方式，而应根据实际条件，综合应用多种支付方

式，使医疗费用风险在医保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方之间得到合理

分担［５］。

２．２　质量的监控　在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时必须考虑对质量的

监控。控制医疗费用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当然目标，然而任

何服务和产品都是由数量和质量组成的统一体，质量对医疗服

务而言更是关键。因此，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目标必然是在既

定质量下尽可能减少费用，或在费用既定条件下尽可能提高医

疗质量，即保证并提高医疗服务的“性价比”。任何控制医疗费

用的办法都不能以降低质量为代价，否则就只是单纯的费用控

制，远离了改革目标［６］。所以，支付方式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医

疗服务数量的控制，而且还要将最终支付的费用水平与医疗服

务质量挂钩，形成类似于绩效工资的制度；同时，建立质量责任

追究制度，有奖有罚，激励医疗服务方保证医疗服务质量达到

合理水平，使医疗人员有动力在提升技术、降低消耗方面下工

夫。从而使质量监控成为医保机构的主要任务。

２．３　价格水平的确定　在支付方式改革中更为基础的问题

是，各个支付单位的具体价格应如何确定。一直以来，中国医

疗价格结构都存在扭曲，医疗服务价格长期严重低于其应有价

值，使得医疗机构必须通过药品收入进行补偿，造成“以药养

医”［７］。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能消除价格扭曲带来

的一系列弊病，也无法使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顺利进行。因此，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必须与医疗价格调整相结合，建立起合理的

医疗价格形成机制。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合理的价格形成机

制一定是基于竞争的、能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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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打破各种行政限制，赋予医院调价权，并强化医院或医

院集团之间的市场竞争。医保机构则代表参保者的利益，与各

类医疗机构谈判医药服务的购买价格和购买范围。各类医疗

机构展开竞争，争取更多的医保支付，从而提高其工作人员的

待遇，并实现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才能可靠、合理的确定各

支付单位的价格水平。

３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现实路径

３．１　逐步减少现行的按实际发生项目付费的方式，大力推动

打包式支付方式　打包式支付方式，包括按病种、按住院人次、

按患者人头等多种方式。各国的医保机构基本上都在探寻各

种付费方式的组合，至少部分替代原来盛行的按项目付费。为

控制医疗服务数量的不合理增加，可以考虑实行双重支付单位

并存的混合方式，即用一个较小的支付单位来及时支付医疗费

用，同时用一个较大的（打包式）支付单位进行年度结算［８］。比

如，按服务项目进行及时支付，同时考虑当地的居民疾病谱，以

及各医院自身专业特点等因素，对医院制订年均住院人次费用

标准。当及时支付的年均住院人次费用总和超过预定目标时，

医院下一年的支付水平将会下降，反之则会提高。这使得医疗

服务方最终分担了一定的费用风险，防止其过度治疗。这种混

合性支付方式的好处在于：（１）有利于激励医疗服务方主动控

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２）住院人次费用的估算和监控在技术

上困难相对较低［９］；（３）由于部分保留了现行的按项目支付方

式，现有的支付系统仍然可用，不需要完全推倒重来。

３．２　在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基础上，将预付制与奖惩制结合

以控制服务质量　为了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控制，应保留部分

医疗费用（比如１５％）作为奖惩，以形成正确的激励。可先通

过预算订立指标，支付预付总额之后，根据医疗服务质量的实

际情况由医保支付方进行不定期核查，分月或分年结算奖惩部

分的费用。比如，外科的奖金可以考核总手术人数，以及主要

手术人数等指标；内科可以考核总出院人数与主要疾病出院人

数等指标。通过改革，把诊疗效果纳入进来，谁给患者看病又

好又快，谁的收入就高，否则就低。

３．３　价格水平的确定应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市场竞争

的价格形成机制　承认现状，是指默认过去按项目收费模式下

的医疗服务实际收费是合理和必要的，对当前看似不合理的费

用结构和费用水平均暂不作调整，计算出过去患者就医或住院

的平均费用，据此平均价确定基础价格。原因是，当前过度医

疗的扭曲状况，往往源于很多必选的医疗服务项目定价过低，

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和实现医疗服务的本身价值，医生不得不给

患者多开一些不必要的但有利润的药品或检查。所以，当前看

似过高的药费、检查费可能正是补偿过低诊疗费的一个相对准

确的指示器。实际上，各大医院的总体花费高低在患者心中一

般是比较明确的，这种费用差异基本是一个竞争的结果，能够

近似反映不同医院的质量差异。如果武断的砍掉这一部分费

用，将无法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和服务价值，改革必将

受到医务人员的强大阻力，而这种扭曲的低收入也必将通过其

他不易监控的渠道来予以弥补，结果反而达不到改革的初衷。

所以，尊重历史、承认现状是必要的，来自各方的阻力也会最

小。在建立了这样一套基础价格之后，医疗服务价格必须走向

市场竞争。事实上，医院之间始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问

题主要在于医院缺乏自主定价的权力，不得不在服务收费之

外，通过大处方、大检查等实现其应有的收入。因此，今后改革

应赋予医院方定期根据医疗市场竞争自主调整诊疗价格的权

力。而支付方则可以根据医院方提供的报价，与之进行谈判，

共同决定最终的执行价格和保险覆盖范围［１０］。所有结果应对

医保参保人员公示，使其拥有充分信息来决定选择到何家医院

接受治疗，让医保资金跟随患者的选择成为这些医院的收入，

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

综上所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然会产

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续效应。为此，在改革的阵痛期，对于

医院接收重症患者造成的超支费用、强化管理带来的运行成本

等，政府的财政补偿必须跟进。只有各项措施齐头并进、形成

合力，改革的成效才会最终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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